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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資源班學生升學轉銜服務現況與困境之探究 
吳巧薏 

桃園市立福豐國中資源班教師 

 

一、前言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中資源班轉銜服務之運作情形，以及所遭遇到的困境與解

決之道。近年來特殊教育的發展積極倡導融合教育、零拒絕與最少限制環境，讓

身心障礙學生能融入一般學生之中，一同參與升學或就業的準備。 

教育部（2013）完成國民教育身心障礙學生升學輔導辦法修正，讓身心障礙

學生可以參加免試入學、特色招生及適性輔導安置等多元入學管道並給予會考成

績加分百分之二十五，外加名額百分之二，使身心障礙學生進入一般高中職就讀

的人數逐年增加。據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2022）之各縣市身心障礙學生安置

班型統計，111 學年度 10 月份全國就讀一般高中職的身心障礙學生總人口數為

21,508 人，其中安置在不分類身障資源班的學生人口數為 9,207 人（佔 42.8%），

在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的學生為 7,959 人（佔 37.0%），兩者合計幾乎佔八成。因

此特教教師是否能根據身心障礙學生的興趣及能力提供合宜的轉銜服務，使學生

能順利轉銜，做好適應新環境的準備，成為一項重要的工作。 

筆者為國中資源班教師，協助學生升學安置的過程中發現，身心障礙學生在

轉銜階段有可能未獲得適當的安置或遭遇許多適應上的問題等困境。此階段的轉

銜服務工作將決定身心障礙者往後教育的效率，影響學生學習生涯的成績，但卻

較少受到研究討論（陳麗如，2004）。以下就國中資源班學生畢業轉銜現況進行

探討，以期探究結果有助於解決身心障礙學生跨階段轉銜所遭遇之困境。 

二、轉銜輔導及服務 

美國特殊教育的理念是我國主要參考與借鏡的國家，根據 2004 年美國 IDEA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法案，「轉銜服務」係指促進學生由

學校順利過渡到離校後生活所提供之一系列以成果導向或是考量學生需要、喜好

興趣提供的活動。 

我國亦有多項法規提出轉銜服務的具體原則與實施方式。如《特殊教育法》

（教育部，2019）第 29 條「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應考量身心障礙學

生之優勢能力、性向及特殊教育需求及生涯規劃，提供適當之升學輔導。」《特

殊教育法施行細則》（教育部，2020） 第 9 條中明定個別化教育計畫須包含學生

之轉銜輔導及服務內容，當中含有升學輔導、生活、就業、心理輔導、福利服務

及其他相關專業服務等項目；《身心障礙者生涯轉銜計畫實施辦法》（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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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中要求學校須於轉出前一個月召開轉銜會議，確定轉銜服務計畫，計畫內

容須包含下列幾項：(1)身心障礙者基本資料。(2)轉銜原因。(3)各階段專業服務

資料。(4)家庭輔導計畫。(5)個案身心狀況及需求評估。(6)個案能力分析。(7)未

來服務建議方案。(8)轉銜服務準備事項。(9)受理轉銜單位。(10)其他特殊記載事

項。且轉出完成後應持續追蹤六個月；《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轉銜輔導及服

務辦法》（教育部，2010）內容規定跨階段的轉銜，學校應依照規定於畢業前一

學期召開轉銜會議，邀請家長及相關人員參加，依會議決議內容至通報網填寫轉

銜服務資料，並於安置或錄取確定後二星期內填寫安置（錄取）學校，完成通報。

以上法規都有明定轉銜所需提供一連串整合性的服務，包含召開轉銜會議、制定

轉銜服務計畫、完成通報網通報，並且持續追蹤六個月等。 

三、國中資源班學生升學轉銜輔導現況 

良好的轉銜服務需要包括幾個因素：落實個別化轉銜服務計畫（Individual 

Transition Plan）、建立完善的生涯評估系統、確實移送明定的轉銜服務資料、協

調不同機關之權責、重視身心障礙學生的自我決策、規劃完備的就業輔導體系、

提升社區的接受與認同、定期評估身心障礙學生的個別化轉銜計畫等等（張素真，

2001）。由上述可知，特教教師在執行轉銜輔導時，需要考量眾多因素，學生的

生心理狀態、優弱勢能力、興趣性向、家庭資源、學生的自我決策等等。各就學

階段間若能順利轉銜，對學生未來學業表現及社會適應亦能有效提升（陳麗如，

2004）。升學轉銜主要的實施原則有以下四點：「制定轉銜計畫」、「落實家長及學

生參與」、「提供支持服務」與「規劃轉銜相關課程」，以下就分別就這四點進行

說明。 

(一) 制定轉銜計畫 

特教教師須依規定於資源班學生九年級上學期時施測「情境式職涯興趣測

驗」及「適性化職涯性向測驗」，瞭解學生優弱勢能力及適合發展的類群，並蒐

集關於學生各項能力表現，透過技藝教育成績、課程實作、訪談、建立學生成果

冊等方式，擬定轉銜計畫，而後提供轉銜服務。 

(二) 落實家長及學生參與 

早期身心障礙學生的轉銜多以家長意願及教師建議為主，自從《身心障礙者

權利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表明身心障

礙者存在之價值及人權，身障者即從被動接受服務的客體，轉為持有權力的主體，

包括自由地進行自己的選擇。我國《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在 109 年 7 月公布的

修訂版第九條中也規定，IEP 之訂定「應」邀請學生家長及學生本人參與。此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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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權身心障礙學生及其家長自我發聲的能力。 

(三) 提供支持服務 

轉銜服務應結合專業人員，例如：導師、特教教師、輔導老師、巡迴輔導老

師、治療師等成員，以團隊合作的方式整合眾人意見，提升家長與身心障礙學生

參與團隊的效能，進而促進轉銜計畫之效益，減少學生在下一階段的適應困難。

（陳惠茹，2005）。 

(四) 規劃轉銜相關課程 

轉銜相關課程活動，除了可以幫助身心障礙學生瞭解自我興趣及能力之外，

亦會對各個職群及各種升學管道有更深入的理解。訓練身障生有更完整的自我決

策能力，懂得在未來選填志願或升學規劃上有更符合自己需求的選擇，幫助身障

生表達意見，提升自我效能感。 

四、國中資源班學生轉銜服務之困境 

隨著高等教育普及與多元入學管道的實施，身心障礙學生的轉銜服務愈來愈

受到重視，各級主管機關及相關單位亦擬定推行各項辦法，然實務層面仍然有許

多挑戰（林幸台，2019）。筆者就國中任職期間執行上的困境以及整理升學轉銜

相關文獻，綜合探討其所面臨的困難： 

(一) 學生準備度與參與度相對不足 

國中階段的課程多以傳統的認知課程為主，職科的試探較少亦不甚了解，再

加上學生對於自己的未來普遍沒有想法，不清楚自己的興趣專長。由於學科能力

差，更加深了資源班學生「沒得選」的想法，選擇大多以較為熟悉的餐飲科、汽

車科為主（王躍諮、黃桂君，2017）。每個學期的 IEP 會議則因學生缺乏相關知

能、準備度不夠，因而較少有機會直接參與，對於未來的服務需求，大多由教師

及家長決定。 

(二) 特教老師轉銜輔導知能欠缺 

國內特教教師普遍缺乏職業教育之背景及素養，相關轉銜服務的觀念仍需加

強（周台傑、詹文宏，2004）。特教老師不似輔導老師，能清楚知悉每個高中職

學校的特色及各種升學管道需要符合之條件，尤其對高職科系實際教學內容不甚

了解。導致如果學生有適性輔導安置以外的升學意願，例如五專、特招等，則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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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給出精準的意見（王躍諮、黃桂君，2017）。另外，法規所要求轉出後的六個

月持續追蹤，除非下一階段的學校主動聯繫學生適應上的問題，否則原學校並不

會覺察，實為落實上之缺漏。 

(三) 家長對於學生之升學轉銜缺乏信心 

部分家長認為自己的小孩學業成績低落，無法考上任何學校，因此當有高中

職遞出申請表告知家長繳錢就能升學時，就會落入升學陷阱。除了無法實實在在

地考量學生能力及興趣，更錯失了安置其他更適合管道的機會。 

(四) 家長對於學生之升學轉銜期望過高 

有些家長會因適性輔導安置無須採納會考成績，而在選填志願時沒有考量學

生學業表現，直接由國立學校開始選填，做出超乎學生能力之選擇，進而導致學

習上的失敗。 

(五) 家長、老師與學生之間未達成共識 

學生有興趣的科系與家長認知有就業機會的科系不同，導致學生面臨家長意

願與自我決策之衝突（張益華、孔淑萱，2015）。導師與輔導老師的意見亦會造

成學生與家長原有的共識產生分歧，導致學生無所適從。 

五、結語 

由上述描述可知，學生與家長的參與度不足、未達成具體共識、不正確的期

待以及專業知能的缺乏皆會導致升學轉銜後的不適性，以下僅就這些向度的問題

提出相關建議： 

(一) 定期檢視個別化教育計畫並落實轉銜服務內容 

根據上述所提出第一項問題，定期與學生討論升學議題，重視學生參與個別

化教育計畫會議，並於每次開會多次溝通討論，綜合家長、學生、特教老師、導

師、輔導老師及其他專業人員的意見能有效降低意見分歧的狀況，促使身心障礙

學生從國中階段轉銜至下一階段更為順利。 

(二) 提升特教教師升學轉銜服務專業知能 

特教教師負責九年級資源班學生適性輔導安置，是否清楚升學轉銜的概念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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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重要。除透過教育主管單位辦理與適性輔導安置相關的研習來增進升學轉銜相

關知能外，也可邀請教務處註冊組、輔導室輔導組、輔導老師及業界教師等專業

教師提供諮詢，強化特教教師升學進路之相關概念，了解身心障礙學生升學的助

力與阻力，發掘合適的升學管道及科系，並將特教專業知能融入轉銜服務中，以

利未來學生升學的選擇。 

(三) 增加職科探索與準備 

學校需要發掘及培養學生優勢能力，因此除了學科外，職科的探索也很重要，

建議可邀請業界老師及資源班畢業學長姐回學校分享，亦可邀請各高中職進入校

園推廣職科特色，定期辦理高中職校外參訪，社團也可開設與職業探索相關課程，

將興趣、性向測驗結果結合學生興趣，選擇想要試探的九年級技職教育課程，瞭

解各科系的可能性。協助家長清楚學生優弱勢能力，避免因加分後安置於能力未

達的學校，導致學業適應困難或人際互動問題。最後，綜合身心障礙學生學業表

現、身心狀況、興趣性向以及志願的適切性，做出最佳的生涯規劃。 

(四) 加強跨專業團隊的合作 

身心障礙學生轉銜並非特教老師一人的工作，而是需要相關專業人員及學

生、家長、老師共同協調合作。透過適當的職涯測驗，覺察學生興趣、性向，與

高中職端協商開設更加符合學生興趣探索之技職課程，並拓展各校職科的參觀。

鼓勵家長及學生共同參與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及轉銜會議，讓家長能逐步理解孩

子的能力及志願，進而達成三方共識。 

期待未來透過實施流程的改善，強化學生與家長的參與，增加學生的自我決

策能力，學生能透過與老師的討論進行自己的生涯規劃，對不同升學管道及各職

群適切與否有自己的見解。同時必要充實特教教師關於升學輔導的相關知能，並

與相關專業及下一階段的學校有更為密切的聯繫，讓轉銜服務更趨完善，以保障

國中資源班學生進入高中職階段有更佳的學習表現及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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